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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章  法律程序 
 

第一节  法律程序概说 
一．法律程序释义 
二．法律程序的功能 

  三．现代程序的特殊功能 
四．现代程序原则 

 
   一．法律程序释义 

从法律运作的角度来看，法律程序是法律生命在时空中展开

的过程，法律程序是从事法律行为、作出法律决定时必须遵循或

履行的步骤和手续。 
法律程序是与法律有关的各种手续、行为。法律程序可以是

法定的，也可以是自治的。 
法律程序包括：（1）公法程序：选举程序、立宪程序、立法

程序（狭义）、行政程序、司法程序。（2）私法程序：签订合同、

履行合同的程序、订立遗嘱的程序、财产继承程序、婚姻缔结与

解除程序等。 
   二．法律程序的功能 

1．维护法的安定和权威，或简称为法安定功能。 
2．提高法律决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程度。 
3．认同功能。 
4．选择功能和宣示功能。 
5、维护人格尊严的功能。 
三．现代程序的特殊功能 

 2

现代法律程序除了程序具有的一般功能以外，起码具有以下

特殊功能：（1）控制权力。（2）维护法治。 
四．现代程序原则 
为了实现程序的外在（工具）价值和内在价值，程序法必须

遵循一定原则。现代程序原则主要有： 
1、公开原则。程序公开是现代法律程序的首要原则。 
2、程序平等原则。 
3、参与原则。参与原则指受法律决定影响的人都有权参加作

出法律决定的过程。 
4、时限原则。时效原则指法律决定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作出，

不可久拖不决。 
 

第二节  立法程序 
一．立法程序概说 

二．现代立法程序原则 
三．我国现行立法程序 

   一．立法程序概说 
立法程序指制定法律时应当遵守的必要的手续、方式或步骤。

狭义的立法程序仅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程序，广义的立法程序

包括立法机关作出决议和决定的程序，也包括准立法程序——行

政机关制定授权立法的程序。 
近代民主立法程序通常分为：提出议案、议会审议（立法辩

论）、通过、交国家元首签署后以命令颁行之。议会审议法律通常

采用“三读制”。 
二．现代立法程序原则 
1．公开原则。立法程序公开原则是立法民主的要求。 
2．辩论原则。这是程序上对价值多元和利益主体多元的认可。

为防止部分人独揽立法权，使各种价值和利益主张得到充分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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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，同时为了增强立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，立法必须进行充分的

辩论。 
3．多数裁决原则。多数裁决原则是民主的主要形式，立法程

序的多数裁决原则要求立法决定最后由多数人作出，不能由个人

独裁。 
4．公布原则。公布原则即任何法律必须公布，不允许存在秘

密法。 
   三．我国现行立法程序 

我国的立法程序主要分为四个阶段。 
1．立法议案的提出及审议 
2．法律草案的审议 
3．法律草案的表决 
4．法律的公布 

 

第三节  行政程序 
  一．行政程序及其法律化 

    二．现代行政程序法的功能 
三．现代行政程序原则 

 
   一．行政程序及其法律化 

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和命令对社会进行管理或为社

会服务时应遵循的手续或步骤。 
   二．现代行政程序法的功能 

行政程序法是现代社会的产物，行政程序法具有重要的功能，

主要表现在四方面。 
1．促成行政行为的民主化和公开化。 
2．控制行政权。首先，行政程序法的规范性减少了行政权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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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过程中的主观性、任意性；其次，行政程序法中民主、公开、

参与的程序使行政行为处于社会和相对人的监督之下；其三，行

政程序法使行政行为由行政机关单方命令行为变成行政机关与行

政相对人的互动行为，因而通过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控制行政权的

行使；最后，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司法救济使行政行为成为非终局

性的，将行政行为纳入司法控制之中。 
3．保护权利。行政程序法在保护权利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：

（1）控制行政权力，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，从总体上保护公民权

利不受公权力侵犯；（2）行政程序法通过事先预设程序权利，在

增加权利总量的同时使其他权利的保障更加明确有力；（3）行政

程序法通过事后救济程序使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及时得到救济。 
4．提高行政权行使的效率，保护公共利益。 
三．现代行政程序原则 
为达上述行政程序之功能，现代行政程序必须贯彻下列原则： 
1．程序民主原则。程序民主原则是宪法原则在行政程序法中

的体现。程序民主原则要求行政程序贯彻控权精神，要求行政程

序将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平等对待；不得将相对人仅作为管理

客体，要求在行政立法程序中贯彻少数服从多数原则。 
2．公开原则和参与原则。公开原则要求行政行为应公开进行

（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），不得暗箱操作。 
3．回避原则。对于行政裁决，与行政裁决有利害关系的人，

可能作出不公裁决的人应当回避，这是自然公正原则的要求。 
4．司法审查原则。司法审查原则即行政决定的非终局性，行

政规章（授权立法）、行政裁决都必须接受司法裁判。这是法治原

则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。 
5．效率原则。迟到的正义未必还是正义，社会公共利益也要

求行政有效率。行政效率在行政程序中当也有体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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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 诉讼程序 
一．诉讼及其功能 
二．诉讼程序及其功能 

    三．现代诉讼程序原则 

 
   一．诉讼及其功能 

诉讼（Cause 或 Action）是指有权的机关（现代社会只能是

国家的或超国家的司法机关）在案件当事人和其他参与人的配合

下为解决争议而进行的活动。狭义的诉讼始于起诉，终于判决，

广义的诉讼还包括判决的执行。诉讼的核心是审判。 
诉讼的功能是和平地、公正地解决社会矛盾，这是政治上有

组织社会的主要标志。在法治社会，诉讼的主要功能为：（1）较

少浪费地解决社会纠纷，维持社会和平；（2）控制权力，防止权

力的滥用与腐败。（3）促进法律完善，维护法的位阶，特别是维

护宪法的最高地位。 
二．诉讼程序及其功能 
诉讼程序是诉讼必须的手续或步骤。因为诉讼程序涉及原告

（控方）和被告（辩方）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法官多方关系，

所以诉讼程序是所有法律程序中最复杂的，因而也是所有法律程

序中规范化程度最高、法律化程度最高也是最早的。 
现代国家的诉讼程序法通常分为民事诉讼法、行政诉讼法和

刑事诉讼法。诉讼程序的一般功能有：（1）为和平解决纷争提供

模式。（2）保障实体权利的实现。（3）防止司法权滥用。（4）诉

讼程序使诉讼结果与法官的人格分离取得客观的外观，缓解了当

事人同法官的对立情绪，有利于保护法官。（4）终止纠纷的功能。

（5）人格尊严价值。 
三．现代诉讼程序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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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裁判主体独立原则。这一原则的目的在于从程序上将法官

与外部世界“隔离”开来，使他能依法裁判。 
2．程序平等原则。程序平等原则指原告（控方）和被告（辩

方）应当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，不得厚此薄彼。 
3．公开原则。公开原则指诉讼过程必须向社会开放，允许公

民旁听，法律特别规定的例外，但判决必须公布。 
4．回避原则。回避原则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法官和其他与

审判有关的人员应当失去资格，或由他从事的行为在法律上无效，

这是审判中立在程序上的体现，在英美法系是正当程序原则的要

求。 


